
附件5
安全警示黄牌管理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压实安全责任、提升事前安全监管效能，推进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有效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公司全体在职员工，包括各级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
第二章 管理目标
第三条 对于检查中发现性质严重的隐患、问题，采取“挂牌上门”督办的方式，变“事后追责”为“事前预防”。
（一）以“牌”为戒：通过挂牌让责任人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安全问题，形成心理震慑。
（二）以“牌”警示：用身边人和身边事持续进行警示，在员工心中树立“见牌如见危”的敬畏意识。
（三）以“牌”明责：把黄牌警告作为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实招，精准传递安全压力。
（四）以“牌”促改：通过过程跟踪帮助员工正视问题、认识错误、改正行为，提高安全素质。
第三章 “挂牌”情形
第四条 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相关负责人挂“安全警示黄牌”：
（一）安全生产合规性方面。存在侥幸心理无视法律法规要求，安排未持证特种作业人员上岗的、发生重大变更未重新进行安全设施设计的或安全管理制度多次出现过期规范或不适用规范的；不执行新规范标准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安全领导力方面。存在安全意识淡薄、安全理念悬空、口号多行动少的；责任不落实，管理要素执行不到位的；安全检查走过场、流于形式，重痕迹、轻实效；对他人违章行为视而不见、不制止不报告；执行安全指令打折扣、搞变通；重复出现安全信息报送不及时、不准确。
（三）安全基础管理方面。“三违”现象屡禁不止，个人发生严重“三违”的或季度内发生3次一般“三违”的、同一车间季度内发生2次严重“三违”的；工艺纪律执行不严，长时间超指标运行的、存在巡而不检，该发现的隐患未发现的、安全联锁摘除未履行审批手续或摘除后联锁未按审批要求恢复的、未按照操作规程及时响应和处置重要工艺报警或气体检测报警的；培训教育效果不佳，在公司组织业务考试中个人连续2次不合格的、同一车间合格率低于80%的；上级检查提问应知应会回答不出来的。
（四）安全风险预控方面。“双重预防机制”落实不到位，风险辨识能力不足，隐患排查治理表面化，隐患越改越多、问题屡查屡犯的、隐患整改未按期完成且无合理理由的；瞒报、谎报重大隐患的；风险信息平台多次出现报警的。
（五）安全作业管理方面。违反特殊作业管理程序，未履行审批手续开展作业的、动火作业或受限空间作业未按要求进行气体分析的、受限空间作业未连续监测气体浓度的、特级动火作业未实现全过程视频监控的；违反关键安全程序，未落实能量隔离、未进行有效安全交底、未执行“无视频不作业”的。
（六）安全设施完好性方面。存在安全阀、爆破片未正常投用的；紧急切断装置、报警仪及应急处置设施未投用、失效或维护不到位，未及时处理的；报警仪、消防器材、紧急切断装置等关键安全设施未投用、失效或维护不到位，未及时处理的。
（七）安全事件事故方面。因个人或管理原因导致发生轻微及以上等级的生产安全事故的；在应急情况下因准备不足、指挥混乱、处置不当导致事态扩大或次生灾害。
（八）其他方面。在安全管理过程中失职失责，存在严重的工作作风问题。故意隐瞒事故、事件真相；伪造、篡改安全记录或数据；抗拒安全监督检查；对安全举报进行打击报复；管理者在事故调查中推卸责任、包庇纵容。公司安全监管部门动态检查、安全评估认为其他方面需要挂牌的情形。
第四章 挂牌、摘牌管理流程
第五条 实行“挂牌上门”机制：
（一）发现符合挂“安全警示黄牌”情形的个人由安全监管部将“安全警示黄牌”张贴交接班室，责任人现场表态发言，党群部全程录像。
（二）发现符合挂“安全警示黄牌”情形的单位由分管安全副总经理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将“安全警示黄牌”悬挂在责任单位负责人办公室门上，责任单位负责人现场表态发言，党群部全程录像。
（三）被挂牌的单位由单位负责人组织召开专题会，深刻剖析问题存在的根源，制定针对性、可行性的整改方案（措施），并举一反三，确保查处一例，整治一类，警示一片。
第六条 实行“验收摘牌”机制：
（一）挂牌后，安全监管部跟踪督办，动态掌握问题隐患整改情况，督促责任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到位。整改完成，由单位负责人组织验收后，向安全监管部提出书面验收申请，安全监管部核实整改情况，确认整改到位后，报分管安全副总经理批准予以摘牌。
（二）问题隐患提前整改完成的，由责任单位提出申请，经公司挂牌督办部门验收合格后，可提前予以摘牌，但最低挂牌时间不少于一个月。
第七条 挂牌期间，责任人、责任单位出现其他隐患问题触犯挂牌规定再次被挂牌的，累加计算，延长挂牌时间。
第五章 挂牌管理规定
[bookmark: _GoBack]第八条 安全监管部建立挂牌督办管理台账，记录挂牌时间、挂牌原因、验收时间、验收结果、验收人等信息，实行闭环管理，并遵守以下规定：
（一）第一时间告知。安全监管部在各类安全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需挂牌的，必须现场告知被查单位并提出整改要求。
（二）第一时间曝光。原则上，发现问题当天要对责任单位挂牌曝光，当天录像，上传至公司内网曝光栏。
（三）第一时间通报。安全监管部对检查出的隐患和问题以及挂牌情况要在24小时内通报。
（四）第一时间验收。安全监管部收到责任单位验收申请后，应在24小时内进行验收。
第六章 考核
第九条 被挂“安全警示黄牌”的个人，扣减当月绩效工资10%，第二次扣减30%，第三次扣减50%。对于1年内累计被黄牌警告达3次及以上，或给企业造成损失、恶劣影响的，责令其待岗培训，待岗期间只发放基本工资。
第十条 被挂“安全警示黄牌”的单位，扣减单位负责人绩效工资1000～2000元/次。
第十一条 被挂“安全警示黄牌”的单位未按期完成整改并通过验收的，给予加倍考核。
第七章 其他
第十二条 挂“安全警示黄牌”单位有疑义的，可进行书面申请复议，由单位负责人书面写明原因，经分管领导签阅后报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由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最终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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